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世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謝富凱律師

被      告  周台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錢裕國律師

            蘇育民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34

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世靖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

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萬元。

扣案之玩具槍壹支(含彈匣壹個）沒收。

陳世靖被訴傷害、公然侮辱部分，均公訴不受理。

周台生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陳世靖與周台生於民國000年0月00日晚間8時21分許(起訴書

誤載為「113年6月23日晚間8時40分許」，業經檢察官當庭

更正），在臺北市大安區龍泉街93巷與泰順街62巷口，發生

行車糾紛，陳世靖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自車內拿出

以外觀近似真槍之玩具槍1把(無證據顯示具有殺傷力，下稱

本案玩具槍）對著周台生，並以「我殺你全家」、「你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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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不是」、「我拿來幹你全家」等語恫嚇周台生，而以

此將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周台生，使周台生心生畏懼，

致生危害於安全。嗣經周台生在場友人黎烈台報警，經警到

場處理並查扣本案玩具槍（含彈匣1個），始悉上情。

二、案經周台生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下稱大安分

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悉經當事人

於本院審理時明白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易卷第87至88

頁），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本案待證事

實，具有關連性，核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事由，本院審酌上

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

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

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世靖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

本院易卷第9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周台生、證人黎烈台

之證詞相符(見偵卷第28至30頁、第33至34頁、第41至44

頁、第88至89頁），並有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

目錄表、扣案物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行車紀錄

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及扣案本案玩具槍可證(見偵卷第53至5

4頁、第57至69頁），是被告陳世靖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

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陳世靖犯行足

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世靖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世靖為思慮正常之成年

人，遇行車糾紛，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解決，竟為本案恐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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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行，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陳世靖犯後坦承犯行，已

與告訴人周台生在本院調解成立，並實際賠付告訴人周台生

新臺幣(下同）12萬元，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公務電話紀錄

及匯款交易明細翻拍照片可稽(見本卷易卷第57至58頁、第9

5至97頁、第107頁），堪認被告陳世靖犯後態度良好，又被

告陳世靖於本案案發前並無犯罪前案紀錄，素行良好，兼衡

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工作、家庭生活狀況（事涉隱私，見

本院易卷第92頁），暨被告陳世靖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情節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

罰金折算標準。

　㈣緩刑之說明

　  被告陳世靖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

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本案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惟

其於犯後已坦承犯行，勇於面對刑責，已與告訴人周台生成

立調解並賠償，足認被告陳世靖確具悔悟之心，相信其經此

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

因認前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法宣告緩刑

2年，以啟自新。又為使被告從本案記取教訓，避免再犯，

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自本判決確定後1

年內向公庫支付3萬元。若被告違反上開本院所定負擔情節

重大，足認本案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者，依法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併予說明。

三、沒收

　　被告本案犯行所用之本案玩具槍，為其犯罪所用之物，爰依

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旨略以：因上開行車糾紛，於113年6月22日晚間8時21

分許(起訴書誤載為「113年6月23日晚間8時40分許」，業經

檢察官當庭更正），被告陳世靖竟基於公然侮辱、傷害之犯

意，在該不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場所，以「幹你娘」等語辱

罵周台生，足以損害周台生之名譽，復以徒手攻擊周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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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周台生受有右側前臂、雙側下肢、頸部、臉部多處擦挫傷

等傷害；被告周台生亦基於公然侮辱、傷害之犯意，在該不

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場所，以「幹你娘」、「媽的方向燈也

不打」、「你他媽想怎樣」等語辱罵陳世靖，足以損害陳世

靖之名譽，復伸手進入陳世靖之車內，揮拳毆打陳世靖，並

將陳世靖拉出車外，奪走陳世靖所持之本案玩具槍後，再以

該玩具槍之槍托攻擊陳世靖，致陳世靖受有臉部、頸部、雙

側上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陳世靖、周台生各均涉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

等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

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

文。次按法院諭知不受理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而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07條亦有明文。

三、告訴人周台生告訴被告陳世靖之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

公訴，認被告陳世靖係犯傷害、公然侮辱等罪嫌，該等罪名

分別依刑法第287條前段、第314條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

因告訴人周台生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本案告訴，

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稽（見本院

易卷第53頁、第55頁），依前揭說明，就被告陳世靖被訴傷

害、公然侮辱部分均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告訴人陳世靖告訴被告周台生之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

公訴，認被告周台生係犯傷害、公然侮辱等罪嫌，該等罪名

依法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陳世靖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

前具狀撤回本案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本院審判筆錄

附卷可稽（見本院易卷第51頁、第85頁），依前揭說明，就

被告周台生部分，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

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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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蔡期民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吳旻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游杺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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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世靖






選任辯護人  謝富凱律師
被      告  周台生








選任辯護人  錢裕國律師
            蘇育民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34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世靖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萬元。
扣案之玩具槍壹支(含彈匣壹個）沒收。
陳世靖被訴傷害、公然侮辱部分，均公訴不受理。
周台生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陳世靖與周台生於民國000年0月00日晚間8時21分許(起訴書誤載為「113年6月23日晚間8時40分許」，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在臺北市大安區龍泉街93巷與泰順街62巷口，發生行車糾紛，陳世靖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自車內拿出以外觀近似真槍之玩具槍1把(無證據顯示具有殺傷力，下稱本案玩具槍）對著周台生，並以「我殺你全家」、「你要看真的是不是」、「我拿來幹你全家」等語恫嚇周台生，而以此將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周台生，使周台生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嗣經周台生在場友人黎烈台報警，經警到場處理並查扣本案玩具槍（含彈匣1個），始悉上情。
二、案經周台生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下稱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悉經當事人於本院審理時明白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易卷第87至88頁），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核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事由，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世靖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易卷第9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周台生、證人黎烈台之證詞相符(見偵卷第28至30頁、第33至34頁、第41至44頁、第88至89頁），並有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及扣案本案玩具槍可證(見偵卷第53至54頁、第57至69頁），是被告陳世靖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陳世靖犯行足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世靖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世靖為思慮正常之成年人，遇行車糾紛，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解決，竟為本案恐嚇犯行，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陳世靖犯後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周台生在本院調解成立，並實際賠付告訴人周台生新臺幣(下同）12萬元，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公務電話紀錄及匯款交易明細翻拍照片可稽(見本卷易卷第57至58頁、第95至97頁、第107頁），堪認被告陳世靖犯後態度良好，又被告陳世靖於本案案發前並無犯罪前案紀錄，素行良好，兼衡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工作、家庭生活狀況（事涉隱私，見本院易卷第92頁），暨被告陳世靖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㈣緩刑之說明
　  被告陳世靖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本案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惟其於犯後已坦承犯行，勇於面對刑責，已與告訴人周台生成立調解並賠償，足認被告陳世靖確具悔悟之心，相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前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法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又為使被告從本案記取教訓，避免再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自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公庫支付3萬元。若被告違反上開本院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本案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法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併予說明。
三、沒收
　　被告本案犯行所用之本案玩具槍，為其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旨略以：因上開行車糾紛，於113年6月22日晚間8時21分許(起訴書誤載為「113年6月23日晚間8時40分許」，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被告陳世靖竟基於公然侮辱、傷害之犯意，在該不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場所，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周台生，足以損害周台生之名譽，復以徒手攻擊周台生，致周台生受有右側前臂、雙側下肢、頸部、臉部多處擦挫傷等傷害；被告周台生亦基於公然侮辱、傷害之犯意，在該不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場所，以「幹你娘」、「媽的方向燈也不打」、「你他媽想怎樣」等語辱罵陳世靖，足以損害陳世靖之名譽，復伸手進入陳世靖之車內，揮拳毆打陳世靖，並將陳世靖拉出車外，奪走陳世靖所持之本案玩具槍後，再以該玩具槍之槍托攻擊陳世靖，致陳世靖受有臉部、頸部、雙側上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陳世靖、周台生各均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等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院諭知不受理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而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7條亦有明文。
三、告訴人周台生告訴被告陳世靖之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陳世靖係犯傷害、公然侮辱等罪嫌，該等罪名分別依刑法第287條前段、第314條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周台生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本案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稽（見本院易卷第53頁、第55頁），依前揭說明，就被告陳世靖被訴傷害、公然侮辱部分均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告訴人陳世靖告訴被告周台生之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周台生係犯傷害、公然侮辱等罪嫌，該等罪名依法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陳世靖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本案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本院審判筆錄附卷可稽（見本院易卷第51頁、第85頁），依前揭說明，就被告周台生部分，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期民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吳旻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游杺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世靖



選任辯護人  謝富凱律師
被      告  周台生




選任辯護人  錢裕國律師
            蘇育民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34
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世靖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萬元。
扣案之玩具槍壹支(含彈匣壹個）沒收。
陳世靖被訴傷害、公然侮辱部分，均公訴不受理。
周台生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陳世靖與周台生於民國000年0月00日晚間8時21分許(起訴書
    誤載為「113年6月23日晚間8時40分許」，業經檢察官當庭
    更正），在臺北市大安區龍泉街93巷與泰順街62巷口，發生
    行車糾紛，陳世靖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自車內拿出
    以外觀近似真槍之玩具槍1把(無證據顯示具有殺傷力，下稱
    本案玩具槍）對著周台生，並以「我殺你全家」、「你要看
    真的是不是」、「我拿來幹你全家」等語恫嚇周台生，而以
    此將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周台生，使周台生心生畏懼，
    致生危害於安全。嗣經周台生在場友人黎烈台報警，經警到
    場處理並查扣本案玩具槍（含彈匣1個），始悉上情。
二、案經周台生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下稱大安分局
    ）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悉經當事人
    於本院審理時明白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易卷第87至88
    頁），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本案待證事實
    ，具有關連性，核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事由，本院審酌上開
    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
    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
    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
    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世靖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
    本院易卷第9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周台生、證人黎烈台
    之證詞相符(見偵卷第28至30頁、第33至34頁、第41至44頁
    、第88至89頁），並有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
    錄表、扣案物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行車紀錄器
    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及扣案本案玩具槍可證(見偵卷第53至54
    頁、第57至69頁），是被告陳世靖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
    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陳世靖犯行足堪
    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世靖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世靖為思慮正常之成年
    人，遇行車糾紛，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解決，竟為本案恐嚇
    犯行，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陳世靖犯後坦承犯行，已
    與告訴人周台生在本院調解成立，並實際賠付告訴人周台生
    新臺幣(下同）12萬元，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公務電話紀錄
    及匯款交易明細翻拍照片可稽(見本卷易卷第57至58頁、第9
    5至97頁、第107頁），堪認被告陳世靖犯後態度良好，又被
    告陳世靖於本案案發前並無犯罪前案紀錄，素行良好，兼衡
    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工作、家庭生活狀況（事涉隱私，見
    本院易卷第92頁），暨被告陳世靖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情節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
    罰金折算標準。
　㈣緩刑之說明
　  被告陳世靖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
    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本案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惟
    其於犯後已坦承犯行，勇於面對刑責，已與告訴人周台生成
    立調解並賠償，足認被告陳世靖確具悔悟之心，相信其經此
    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
    因認前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法宣告緩刑
    2年，以啟自新。又為使被告從本案記取教訓，避免再犯，
    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自本判決確定後1
    年內向公庫支付3萬元。若被告違反上開本院所定負擔情節
    重大，足認本案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者，依法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併予說明。
三、沒收
　　被告本案犯行所用之本案玩具槍，為其犯罪所用之物，爰依
    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旨略以：因上開行車糾紛，於113年6月22日晚間8時21
    分許(起訴書誤載為「113年6月23日晚間8時40分許」，業經
    檢察官當庭更正），被告陳世靖竟基於公然侮辱、傷害之犯
    意，在該不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場所，以「幹你娘」等語辱
    罵周台生，足以損害周台生之名譽，復以徒手攻擊周台生，
    致周台生受有右側前臂、雙側下肢、頸部、臉部多處擦挫傷
    等傷害；被告周台生亦基於公然侮辱、傷害之犯意，在該不
    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場所，以「幹你娘」、「媽的方向燈也
    不打」、「你他媽想怎樣」等語辱罵陳世靖，足以損害陳世
    靖之名譽，復伸手進入陳世靖之車內，揮拳毆打陳世靖，並
    將陳世靖拉出車外，奪走陳世靖所持之本案玩具槍後，再以
    該玩具槍之槍托攻擊陳世靖，致陳世靖受有臉部、頸部、雙
    側上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陳世靖、周台生各均涉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
    等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
    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
    文。次按法院諭知不受理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而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07條亦有明文。
三、告訴人周台生告訴被告陳世靖之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
    公訴，認被告陳世靖係犯傷害、公然侮辱等罪嫌，該等罪名
    分別依刑法第287條前段、第314條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
    因告訴人周台生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本案告訴，
    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稽（見本院
    易卷第53頁、第55頁），依前揭說明，就被告陳世靖被訴傷
    害、公然侮辱部分均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告訴人陳世靖告訴被告周台生之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
    公訴，認被告周台生係犯傷害、公然侮辱等罪嫌，該等罪名
    依法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陳世靖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
    前具狀撤回本案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本院審判筆錄
    附卷可稽（見本院易卷第51頁、第85頁），依前揭說明，就
    被告周台生部分，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期民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吳旻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游杺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世靖



選任辯護人  謝富凱律師
被      告  周台生




選任辯護人  錢裕國律師
            蘇育民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34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世靖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萬元。
扣案之玩具槍壹支(含彈匣壹個）沒收。
陳世靖被訴傷害、公然侮辱部分，均公訴不受理。
周台生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陳世靖與周台生於民國000年0月00日晚間8時21分許(起訴書誤載為「113年6月23日晚間8時40分許」，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在臺北市大安區龍泉街93巷與泰順街62巷口，發生行車糾紛，陳世靖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自車內拿出以外觀近似真槍之玩具槍1把(無證據顯示具有殺傷力，下稱本案玩具槍）對著周台生，並以「我殺你全家」、「你要看真的是不是」、「我拿來幹你全家」等語恫嚇周台生，而以此將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周台生，使周台生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嗣經周台生在場友人黎烈台報警，經警到場處理並查扣本案玩具槍（含彈匣1個），始悉上情。
二、案經周台生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下稱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悉經當事人於本院審理時明白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易卷第87至88頁），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核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事由，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世靖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易卷第9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周台生、證人黎烈台之證詞相符(見偵卷第28至30頁、第33至34頁、第41至44頁、第88至89頁），並有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及扣案本案玩具槍可證(見偵卷第53至54頁、第57至69頁），是被告陳世靖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陳世靖犯行足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世靖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世靖為思慮正常之成年人，遇行車糾紛，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解決，竟為本案恐嚇犯行，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陳世靖犯後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周台生在本院調解成立，並實際賠付告訴人周台生新臺幣(下同）12萬元，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公務電話紀錄及匯款交易明細翻拍照片可稽(見本卷易卷第57至58頁、第95至97頁、第107頁），堪認被告陳世靖犯後態度良好，又被告陳世靖於本案案發前並無犯罪前案紀錄，素行良好，兼衡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工作、家庭生活狀況（事涉隱私，見本院易卷第92頁），暨被告陳世靖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㈣緩刑之說明
　  被告陳世靖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本案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惟其於犯後已坦承犯行，勇於面對刑責，已與告訴人周台生成立調解並賠償，足認被告陳世靖確具悔悟之心，相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前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法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又為使被告從本案記取教訓，避免再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自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公庫支付3萬元。若被告違反上開本院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本案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法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併予說明。
三、沒收
　　被告本案犯行所用之本案玩具槍，為其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旨略以：因上開行車糾紛，於113年6月22日晚間8時21分許(起訴書誤載為「113年6月23日晚間8時40分許」，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被告陳世靖竟基於公然侮辱、傷害之犯意，在該不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場所，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周台生，足以損害周台生之名譽，復以徒手攻擊周台生，致周台生受有右側前臂、雙側下肢、頸部、臉部多處擦挫傷等傷害；被告周台生亦基於公然侮辱、傷害之犯意，在該不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場所，以「幹你娘」、「媽的方向燈也不打」、「你他媽想怎樣」等語辱罵陳世靖，足以損害陳世靖之名譽，復伸手進入陳世靖之車內，揮拳毆打陳世靖，並將陳世靖拉出車外，奪走陳世靖所持之本案玩具槍後，再以該玩具槍之槍托攻擊陳世靖，致陳世靖受有臉部、頸部、雙側上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陳世靖、周台生各均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等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院諭知不受理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而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7條亦有明文。
三、告訴人周台生告訴被告陳世靖之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陳世靖係犯傷害、公然侮辱等罪嫌，該等罪名分別依刑法第287條前段、第314條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周台生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本案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稽（見本院易卷第53頁、第55頁），依前揭說明，就被告陳世靖被訴傷害、公然侮辱部分均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告訴人陳世靖告訴被告周台生之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周台生係犯傷害、公然侮辱等罪嫌，該等罪名依法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陳世靖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本案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本院審判筆錄附卷可稽（見本院易卷第51頁、第85頁），依前揭說明，就被告周台生部分，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期民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吳旻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游杺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